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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落地”的假茅台

近日， 山西太原警方侦破一起涉案金

额 2.1 亿元的特大网络销售假茅台酒案。

警方核实已发货假冒 53 度飞天茅台酒

3556 箱， 现场依法扣押 800 余箱。

2019 年 8 月， 太原市公安局食药环支

队接到受害人报警称， 其在网络上购买了

8 箱 53 度飞天茅台酒， 怀疑为假酒。 经贵

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打假人员进行鉴

定， 确系为假冒茅台酒。

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 在相关部门的

大力协助下， 辗转湖北武汉、 孝感、 随州

等地， 成功破获此案。

警方查明， 自 2018 年 9 月以来， 该

犯罪团伙从微信上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

购入大量假冒飞天茅台酒， 再通过某 APP

插播网页广告形式， 对外加价销售。 其中

犯罪嫌疑人叶某锋主要负责制作虚假广告

及向全国推广销售工作。 犯罪嫌疑人江某

则利用自己的德邦物流工作人员身份， 协

助该团伙向全国销售假冒飞天茅台酒。

(金勇 整理)

主笔 话闲

不敢接受验房是心里有亏

随着国家加大了

对房地产市场的管

控， “房住不炒” 的

理念也越来越深入人

心。 消费者买房是件大事， 对房屋的质量

就更为上心， 于是， 验房师这一职业也就

应运而生了。 验房师是来对房子挑刺的，

刺挑得越多， 越被开发商视为“眼中钉”。

一些验房师甚至还因此被诬陷、 被殴打、

被威胁……本期“权威曝光” 聚焦验房师

到底动了谁的“奶酪”， 竟有了成为“高

危职业” 的危险。

买到东西检查一下质量， 这是人之常

情， 更何况是房子这样的大宗商品。 验房

是个专业活， 需要找专业人士来处理， 目

的仅仅是想买到一套放心房而已。 但验房

师屡屡遭遇开发商、 物业等方面为难， 归

根到底还是在于房子质量、 装修质量不过

硬， 心里有亏才害怕。 各种问题被验出

来， 返工自然要影响某些人的利益， 一些

开发商不去检讨自己， 反而迁怒于验房

师。 如此应对， 实在是让消费者寒心， 这

样的开发商推出的楼盘， 买回去能住得放

心吗？

其实， 验房师的出现， 反衬出我国房

屋验收制度的缺位， 相关的监管形同虚

设， 才导致了各种问题房流向市场， 极大

地伤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从某种角度来

说， 验房师的出现有望改变这种乱象， 至

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消费者把关， 倒逼

开发商在建房、 装修过程中以质量为先，

让大家能住进放心房。

金勇

讯简
普陀区总工会

向干部群众送新春祝福

□记者 王川

本报讯 近日， 来自普陀区总工会、 宜川

路街道的干部群众汇聚一堂， 同闹新春， 共享

欢乐， 拉开了普陀区“美丽普陀、 同心家园”

迎春“四送” 系列活动的帷幕。 区总工会代表

区委、 区政府向宜川路街道的干部群众送来了

新春的祝福。

活动以一场“闹春” 主题的群众文艺联欢

开场， 社区共建单位、 行业代表和志愿者代表

共同观摩演出， 唱响“不忘初心” 主旋律， 将

现场氛围带至高潮。 同时， 以“庆春” 为主题

的新春民俗活动也吸引了来到现场的居民代

表， 他们纷纷加入到“写春联” “猜灯谜”

“剪窗花” “包饺子” 等游戏环节中， 享受着

难得的春节气氛和民俗乐趣。 此次活动不仅有

欢歌笑语， 更有对话交流。

为充分听取社区居民对普陀区 2019 年工

作成效以及 2020 年重点民生工作任务的感受

和建议， 活动现场还组织了一场干部群众座谈

会， 与会者各抒己见、 坦诚相对， 共同为普陀

和宜川的发展出谋划策。

据悉， 2020 年新春即将到来之际， 普陀

区组织工青妇等区有关部门协同全区 10 个街

道镇， 统筹各方资源， 精准聚焦对象， 交流工

作进展， 联络政群感情， 依托部分网格片区中

心， 共同开展面向社区群众的“2020， 普陀属

（鼠） 你最幸福” 新春慰问联谊活动， 将爱心、

温暖、 祝福、 平安送给全区百姓。

上海武警

温暖春运回家路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乾根

本报讯 近日， 在铁路上海站执勤的武警

官兵顺利帮助一名老人找到走散的老伴， 护送

他们顺利返乡。

上午 9 时许， 在上海火车站 7 号候车室执

勤的七中队士官祁响凯， 突然看到一位老奶奶

焦急地跑过来说老伴找不到了。 老太太并不清

楚自己在哪个候车室， 只知道自己是乘坐 9：

30 到安徽黄山的列车。 熟知列车信息的祁响

凯马上就反应过来， 老太太应该在 5 号候车室

等车。 祁响凯一边带老太太走向 5 号候车室，

一边了解情况。 老太太之前和老伴一起在候车

室等待检票， 没想到自己上个卫生间的功夫，

就走错了候车室。

同样的情况几乎每天都在上演。 “你跑哪

儿去了， 跑错地方了是不是， 吓死我了。” 10

时 50 分左右， 正在 7 号候车室执勤的六中队

排长陈昶鸣看到一位女士慌慌张张地跑过来，

说自己的儿子走丢了， 请求帮忙。 陈昶鸣一边

安抚女士， 一边询问孩子的特征和基本情况。

原来， 女乘客带 10 岁的儿子从上海回安徽芜

湖老家， 儿子上厕所之后就没有回到原来的候

车室， 孩子叫王俊杰， 10 岁， 戴黑色框眼镜，

穿白色运动鞋。 陈昶鸣迅速联系车站内工作人

员， 通过广播在隔壁 5 号候车室找到了走丢的

男孩， 马上带到了母亲面前。

春运期间， 上海火车站客流日发送量持续

保持高位， 武警上海总队执勤三支队的官兵时

刻守护在上海火车站南北进站口， 用实际行动

温暖每一位返乡旅客。

◆记者连线 荨

◆律师说法 荨

  上海翰鸿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金玮律师分

析认为， 就消费者庄女士的遭遇而言， 最大

的争议在于她与装修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是

否有效及假定无效情形下由谁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

“庄女士与装修公司之间的合同是否有

效， 关键在于合同上的公章是否确系装修公

司的。” 金玮律师表示， 在装修合同上所盖

公章真实的情形下， 除非存在其他法定无效

事由， 否则合同是依法成立并有效的， 如装

修公司履行装修合同不符合约定的， 庄女士

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追究装修公司的违约

责任并索赔经济损失。

金玮律师坦言， 如若系监理个人伪造装

修公司公章并与庄女士订立装修合同的， 则

该监理已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 合同诈骗罪

等， 则装修公司与庄女士均可向公安机关报

案， 由公安机关介入调查， 并依法追究监理

个人的刑事责任， 庄女士同时也可依法追究

监理个人的民事赔偿责任。

“鉴于装修公司目前对于合同上的公章

真实性不置可否的现状， 同时基于合同的相

对性， 从维权与诉讼策略上考量， 建议庄女

士先起诉装修公司， 追究装修公司的违约责

任，届时通过法院就装修合同纠纷的审理，装

修公司将不得不就公章的真实性发表意见，

从而厘清与辨别所应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

金玮律师表示， 如果公章系真实或者公章系

伪造但装修公司负有过错的， 则由装修公司

承担责任； 如果公章系伪造且装修公司不负

有过错的，则由监理个人承担责任。

此外， 金玮律师提醒广大消费者， 在选

择装修公司时， 须注意甄别与核验经营证

照； 在签订合同时， 应注意审核合同条款，

合同中应对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均做明确约

定， 对己方明显不利或有失公允的条款应做

删减与修订； 须特别注意的是， 工程款应支

付到装修公司的企业账户， 而非个人账户，

以免上当受骗； 还应保留好付款凭证及索要

发票， 以便在将来如有纠纷时能有效维权。

记者 金勇

投诉人： 庄女士

投诉时间： 2019 年 8 月

2018 年底， 庄女士与某装修公司签订

了装修合同， 合同约定如在施工过程中出现

任何问题由负责此装修的监理全权负责。 同

时， 合同约定装修款项分四次支付， 分别为

签订合同后支付 35%， 完成部分工程后支付

35%， 验收后支付 25%， 剩余 5%在装修 6 个

月内付清。 装修完工时， 监理却迟迟不实施

验收工作， 并要求庄女士支付剩余 30%款

项， 对此庄女士明确表示不能接受， 要求对

方按照合同进行。

庄女士表示， 房屋的装修多处不符合质

量要求， 如地面不平、 墙面没有打磨、 房门

质量差等， 需要装修队进行修复及更换， 且

装修队还存在拖延工期等违约的情况。 对

此， 监理则试图通过省略验收环节， 逃避承

担装修、 维保责任及费用。

双方因此发生分歧， 无法达成一致， 庄

女士致电浦东新区消保委寻求帮助。

合同公章真伪难辨

消费者应向谁追责

  浦东新区消保委收到庄女士的投诉后，

工作人员随即联系了该装修公司， 但该公司

称涉事监理并非该公司员工。 工作人员又联

系到监理洪先生， 但对方第一次接通电话后

态度恶劣并挂断电话； 工作人员再次拨通电

话， 其接听后不说话， 拒绝调解。 消保委工

作人员再次联系装修公司， 该公司人员坚称

洪先生并非其公司员工， 且工程款并未进入

公司账户。 工作人员指出庄女士所签订的合

同均有公司盖章， 如果是假冒的， 则监理涉

嫌伪造公章， 需要装修公司出具相关证明。

对方当时承诺向领导汇报后再回复。

工作人员再次联系上洪监理， 建议其来

消保委做现场调解， 但洪监理以货款未付

清、 无法与消费者沟通及自己没有时间为由

拒绝。 此后， 工作人员不断联系装修公司，

但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最终， 因被诉方不配

合调解工作而终止调解， 浦东新区消保委建

议庄女士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消保委工作人员咨询了律师， 律师认为

该案件有其复杂性， 表面看来， 监理冒用装

修公司名义与庄女士签订装修合同， 发生纠

纷后庄女士根据合同无法向装修公司追责，

只能追责个人， 导致维权困难。 如果监理冒

用装修公司名义与庄女士签订合同， 根据相

关规定， 装修公司有责任配合消保委查清事

实真相， 但却拒绝出具监理冒用公司名义的

证明。 装修公司由于拒绝“自证清白”， 其

与监理之间不排除存在利益关系的可能性。

根据房屋装修施工合同， 庄女士完全有理由

相信自己与装修公司存在合同关系， 装修公

司若提出相反意见， 就需要承担举证责任，

否则装修公司与监理对消费者承担连带责

任。 如果装修公司证实该合同签订确实与其

无关， 系监理个人非法所为， 则根据 《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五十四条规定， “一

方以欺诈、 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 使对

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 受

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

或者撤销”， 庄女士可对该监理提起起诉要

求解除合同， 并要求赔偿相应损失。 同时，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相关规

定， 庄女士可以要求返工和验收， 并根据实

际情况确定工程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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